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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兼职辅导员选聘（操作说明） 

一、 用人单位负责老师操作说明 

（一）选聘工作 

1.登录系统，进入管理界面 

（1）请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官网（http://gs.xjtu.edu.cn）最底部，

点击“研究生教育相关系统入口—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-管理人员登录”，输入账

号密码后进入系统。 

 

 

 

（2）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研工管理-辅导员管理”进入管理界面。 

http://gs.xjt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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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查看名额，编辑岗位 

（1）在“辅导员管理”的下拉列表中点击“辅导员岗位申请”，年度选择

“2021 春”，批次为“2021 年度兼职辅导员”，设岗部门选本单位，点击“查

询”，即可看到本单位兼职辅导员名额。 

 

 

（2）选中岗位，点击编辑，填写岗位信息（岗位名称不可重复），“保存”，

在“操作”栏点击审核“通过”，即可完成岗位的发布工作，学生即可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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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选聘兼职辅导员 

点击“设岗单位聘任”，选择年度为“2021春”， 批次为“2021年度兼职

辅导员”，点击“查询”后，可看到学生的申请信息，点击“聘用”，或“不聘

用”，聘用开始日期：2021 年 3 月，聘用结束日期：2022 年 2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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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登记培训成绩 

经过学校审核，公示无异议，完成兼职辅导员聘用工作后，用人单位需对兼

职辅导员需要进行简单培训，并于 3 月 14 日前，登记培训成绩。若不录入培训

成绩，无法发放津贴。 

方式为：点击“培训成绩登记”，选择年度为“2021春”， 批次为“2021年

度兼职辅导员”，设岗部门选本单位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即可对辅导员进行岗前培

训成绩的录入。 

 

 

（二）月度考核与津贴发放 

1.查看月度考核记录 

兼职辅导员每月在系统提交工作总结后，点击“考核成绩/津贴发放”，选

择年度为“2021春”， 批次为“2021年度兼职辅导员”，月份为相应月份，

点击学生学号，即可查看学生工作日志及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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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学生在系统提交工作总结操作：学生在申请岗位界面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信 

2.津贴发放 

兼职辅导员每月在系统提交工作总结后，管理人员对辅导员进行考核。点

击“考核成绩/津贴发放”，选择年度为“2021春”， 批次为“2021年度兼职

辅导员”，月份发放津贴的月份（当月底发上个月津贴），点击查询后即可录入

考核成绩和实发金额，操作完成后勾选所有岗位点击保存。 

请各位老师于每月 15日前，根据上个月兼职辅导员的在岗表现如实发放津

贴。若应发金额有误，后台审核不通过将退回负责人处重新填报。 

 

 

特别说明：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工作实施细

则》与考核办法，兼职辅导员月【实发金额】为岗位津贴标准的

80％（博士生 1040/月；硕士生 880/月），学期考核后，按考核情况

补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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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生操作说明 

（一）研究生申请岗位 

请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官网（http://gs.xjtu.edu.cn）最底

部，点击“研究生教育相关系统入口—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-学生登录”，

输入账号密码后进入系统。点击“个人信息与日常事务”栏的“三助一

辅”，进入下一个界面后选择相应的招聘单位和岗位类型即可进行申请，经

用人单位审批通过后方可录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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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写月总结 

进入系统，点击“填写月总结”，进入新界面后点击“添加”，输入工作

总结的相关内容后提交（注意，不是“保存”）即可。月总结与月考核成绩挂

钩，请认真填写。 

 

 

 


